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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交易
中國海澱集團有限公司之財務顧問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九日，鑫陽股東一致批准將其註冊資本由人民幣 26,000,000元（港幣 25,000,000
元）增加至人民幣 88,500,000元（約港幣 85,100,000元），將由股東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七日前根
據彼等之現有持股量按比例繳足。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京冠擁有鑫陽 80%股本權益，故須向鑫陽
注資人民幣 50,000,000元（約港幣 48,100,000元）。京冠將以內部資源撥付上述注資。

根據上市規則，增加註冊資本構成本公司須予披露交易。
本公司將於可行情況下盡快向股東寄發通函，當中載有（其中包括）增加註冊資本詳情。

建議增加註冊資本
本公司附屬公司鑫陽分別由京冠、李先生及林先生擁有 80%、 12%及 8%權益。京冠於中國註冊成立，為
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李先生為鑫陽之主要股東兼董事，而林先生則為鑫陽之董事，故彼等為本公司
關連人士。

根據中國內資有限公司鑫陽之組織章程細則，其註冊資本之任何變動須獲股東於股東大會批准，方
可 作 實。於 二 零 零 六 年 一 月 九 日，鑫 陽 股 東 一 致 批 准 將 其 註 冊 資 本 由 人 民 幣 26,000,000元（港 幣
25,000,000元）增加至人民幣 88,500,000元（約港幣 85,100,000元），將由股東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前 根 據 彼 等 之 現 有 持 股 量 按 比 例 繳 足。因 此，京 冠、李 先 生 及 林 先 生 分 別 須 向 鑫 陽 注 資 人 民 幣
50,000,000元（約港幣 48,100,000元）、人民幣 7,500,000元（約港幣 7,200,000元）及人民幣 5,000,000元（約港
幣 4,800,000元）。增加註冊資本之金額乃經鑫陽股東考慮撥付下文「有關鑫陽之資料」一節所詳述物
業發展項目之估計日後借款金額後公平磋商釐定。除注入額外註冊資本之責任外，根據鑫陽之組織
章程細則，京冠日後毋須提供任何注資。

京冠將以內部資源撥付上述注資。

有關鑫陽之資料
鑫陽之主要業務為物業發展。目前，其為中國北京市崇文區廣渠門南街舊建築物重建工程之唯一發
展商，有關工程之計劃地盤總面積為 106,100平方米。該地盤將發展為服務式住宅、商業及住宅物業以
及社區設施。清拆工程已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開始，預期將於今年八月底前完成。建設工程將於其後
展開。管理層預期有關項目將於二零零八年分階段完成。除上述者外，自鑫陽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
日成立以來，其並無參與任何其他商業活動。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各年，鑫陽分別出現虧損約人民幣 600,000元（約港幣
600,000元）及人民幣 2,700,000元（約港幣 2,600,000元）。根據鑫陽最近期之管理賬目，於二零零五年十
一月三十日，其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 19,900,000元（約港幣 19,100,000元）。

增加註冊資本之理由及好處
建議增加註冊資本將擴大鑫陽之資本基礎，從而加強其日後籌集銀行借貸之能力。此外，鑫陽股東將
根據彼等之現有持股量按比例注資。因此，增加註冊資本之條款屬公平合理。

隨著中國經濟迅速增長，加上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北京物業市場之前景樂觀。鑫陽之重建項目位
於北京物業發展之黃金地段。該項目位於北京市二環路沿線城區，該區土地供應有限，且毗鄰朝陽中
央商務區。由於鑫陽之物業重建項目乃本集團於中國擴充其物業發展業務之具吸引力投資機會，董
事認為，增加註冊資本符合本集團及股東整體利益。

一般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鐘錶及時計、物業投資及發展、製造及分銷木材產品業務。
根據上市規則，增加註冊資本構成本公司須予披露交易。

本公司將於可行情況下盡快向股東寄發通函，當中載有（其中包括）增加註冊資本詳情。



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備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中國海澱集團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
聯交所上市

「關連人士」 指 上市規則所賦予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幣」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幣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增加註冊資本」 指 建議將鑫陽註冊資本由人民幣 26,000,000元（港幣 25,000,000元）增加至
人民幣 88,500,000元（約港幣 85,100,000元）

「京冠」 指 北京京冠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中
國成立之公司，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李先生」 指 李世強，鑫陽股東之一

「林先生」 指 林希，鑫陽股東之一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就本公佈而言，人民幣兌港幣之匯率為人民幣
1.04元兌港幣 1.00元

「股份」 指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每股面值港幣 0.10元之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鑫陽」 指 北京鑫陽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之公司，分別由京冠、李
先生及林先生擁有 80%、 12%及 8%權益

「%」 指 百分比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韓國龍先生、王少蘭先生、商建光先生、石濤先生及林代文
先生；非執行董事薛黎曦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馮子華先生、鄺俊偉博士及李強先生。

承董事會命
中國海澱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韓國龍

香港，二零零六年一月九日


